
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流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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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科研院联系人： 

85407336、85407439、85406815 行政楼科研院 345 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盖章联系人： 

行政楼科研院综合办 345 室  盖科研院公章 

行政楼校办 331 室  盖学校公章、法人章   

准备工作 

1、 科研秘书进入 ISIS 系统核对结题报告电子版和纸质版的项目资
金经费决算表是否一致。 

2、 科研秘书统一完成盖章手续：科研院负责人签章和四川大学公
章 

3、 科研秘书汇总后交科研院 345 室 

1、登录 ISIS 系统填写结题报告，按基金委要求提交研究成果。 
2、在学校规定截止时间前，网上提交结题报告全文，打印两份原
件（含已签章的财务决算表），装订成两册。 
3、项目负责人签字，交学院科研秘书。 

科研院审核后，网上提交结题报告到基金委审核。纸质版报送国
家自然科学基金委，科研院留一份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
法》移交档案馆存档 

1、 四川大学作为牵头单位项目，基金委下达结题通过的项目清
单，科研院推送到财务处即可直接开通结余经费。 
2、 四川大学作为联合单位的子课题负责人填写《国家自然科学
基金结余经费继续使用申请表》，负责人签字后交科研秘书；科研
秘书将申请表汇总后统一到科研院和财务处办理结余经费继续使
用手续 
3、项目负责人按照基金委及学校要求继续使用结余经费。 

务必在放寒假前带两份项目资金决算表，前往财务处 234室审核， 

通过审核后加盖财务处负责人签章 

 

科研院提供结题项目清单，科研秘书提前通知项目负责人。 

完 成 项
目 经 费
决算表 

1、项目负责人登陆学校财务管理系统，梳理查明项目明细账。 

2、登录基金委 ISIS系统，首先根据明细账填报自然科学基金结题
报告中的项目资金决算表，并将打印一式两份决算表纸质版。 

财务决 

算审核 

在 线 填
报 结 题

 

学院审核 

学校审核 

结 余 经
费 继 续
使用 

 

放
寒
假
前
完
成
财
务
审
批
手
续 

科
研
秘
书 

科
研
院 

科
研
秘
书 


	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结题流程

